
京规自（大）初审函[2024]0010 号

关于大兴新城核心区 DX00-0101-052 等地块

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“多规合一”
初审意见的函

北京市大兴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：

你单位《关于大兴新城核心区 C 组团 DX00-0101-052 等地

块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申请纳入“多规合一”平台的函》及

所报《大兴新城核心区 DX00-0101-052 等地块市政交通规划综

合方案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范围

本次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适用范围为：西起新源大街，

东至义锦南街，南至义忠路，北至义和庄西路，总用地面积约

3.44 公顷。内容包括市政交通工程和需要同步建设或预留的

市政场站源点等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本项目位于已批复的《北京大兴区大兴新城核心区 DX00-

0101 等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街区层面）（2020 年-2035

年）》范围内（京规自函〔2023〕31 号）。本次市政交通规

划综合方案依据《大兴新城核心区 DX00-0101-052 等地块规划



综合实施方案》，共包含 2 个地块。其中，DX00-0101-052 地

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，用地面积约 2.77 公

顷，容积率不高于 2.5；DX00-0101-051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

社会停车场用地，用地面积约 0.67 公顷，含 15 米内部街坊路

计容，首层含附属商业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2000 平方米。

三、交通规划方案

（一）道路规划

项目周边共有 4 条道路，均已按规划实施，道路总长度约

0.9 公里，包括城市主干路 1 条（新源大街），规划红线宽 60

米，城市次干路 1 条（义忠路），规划红线宽 30 米，城市支

路 2 条（义和庄西路、义锦南街），此段义和庄西路规划红线

宽 15 米，义锦南街规划红线宽 20 米。此外社会停车场东侧用

地范围内设置 1 条内部街坊路，宽 15 米。

项目机动车出入口应优先设置于低等级路上，同时应妥善

处理与交叉口、道路渠化段、公交专用道等之间的关系。当设

置于城市支路上时，距离干路交叉口停止线不应小于 50 米，

距离支路交叉口停止线不应小于 30 米；当设置于城市次干路

上时，距离交叉口停止线不应小于 80 米，且应右进右出。地

块出入口具体位置及数量，后续应结合交评意见及建筑方案进

一步细化落实，最终以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方案为准。

（二）轨道交通规划

项目西侧有现状地铁 4 号线，地块北侧设有义和庄地铁站,

隔义和庄西路与本次规划地块紧邻。在下一步停车场设计方案



中应按《北京市轨道交通场站与周边用地一体化规划建设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、北京市轨道微中心相关要求及现行规范政策

要求执行，实现停车场地块与北侧地块及轨道站点一体化连

接。连接通道需避让义和庄西路已实施的市政管线。连接通道

实施主体为停车场地块实施主体。

（三）公交场站规划

本次规划范围内无规划公交场站用地。

（四）停车规划

项目范围内规划社会公共停车场 1 处，公共停车场首层含

附属商业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2000 平方米，居住用地内同步配

建停车位保障停车需求。根据《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

标准》《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》《城市停车规

划规范》《新建居住项目<电动自行车相关配建指标>》等相关

规定及标准配建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电动车停车位及充电设施

等。

（五）步行和自行车规划

落实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》要求，保障

慢行出行条件及有效宽度要求；对于向城市开放的建筑前区，

应与步行道做好空间、设施和景观上的统筹协调。

四、市政规划方案

（一）雨水排除规划

本项目规划雨水排除出路为小龙河，该段小龙河已按规划

进行了疏挖治理。项目周边雨水管道已按规划实施，承接项目



雨水排除。具体如下：沿义和庄西路、义锦南街、义忠路、新

源大街有现状Φ600～2□2400×1200 毫米雨水管道，下游向

东接入小龙河。现状雨水管线满足近期排水需求。

根据最新标准，远期规划沿新源大街和义忠路分别增设一

条Φ900 和□2600×1800 毫米雨水管道，具体以后期设计方案

为准，后续结合道路更新进行雨水管道提标改造。

（二）污水排除规划

本项目污水下游为永兴河再生水厂。项目周边污水管道已

按规划实施，承接项目污水排除。具体如下：沿义和庄西路、

义锦南街、义忠路、新源大街有现状Φ400～Φ800 毫米污水

管道，下游接入小龙河西侧现状污水管道，最终排入永兴河再

生水厂。

（三）供水规划

本项目水源引自大兴新城供水管网。项目周边供水管道已

按规划实施。具体如下：沿义锦南街、义和庄西路、义忠路、

新源大街有现状 DN200～DN600 毫米供水管道，为项目提供供

水接入。

（四）再生水规划

本项目水源引自大兴新城现状再生水管网。项目周边再生

水管道已按规划实施。具体如下：沿义锦南街、义忠路、新源

大街有现状 DN200～DN800 毫米再生水管道，为项目提供再生

水接入。

（五）供热规划



规划采取项目内自建能源站的供热方式，新能源和可再生

能源供热比例满足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（2022

年版）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管理措施实施意见》要求。

（六）供气规划

本项目气源引自现状新城燃气管网。项目周边燃气管道已

按规划实施，具体如下：沿义忠路、新源大街有现状 DN300～

DN400 毫米中压燃气管道，为项目供气。规划在地块内新建 1

座中低压调压箱。

（七）供电规划

本项目规划电源来自规划双源 110 千伏变电站，近期引自

现状民和 110 千伏变电站等周边现状变配电设施。项目周边电

力管道已按规划实施，具体如下：沿新源大街、义忠路、义锦

南街等道路有现状 8Φ150～12Φ150+2Φ100 毫米电力管井及

隧道，为项目提供电力接入。待规划双源 110 千伏变电站建成

后适时启动电源切换。具体以项目电力报装咨询方案为准。

（八）电信规划

本项目信源引自现状大兴核心机房，项目周边电信管线已

按规划实施，具体如下：沿义锦南街、义和庄西路、义忠路、

新源大街有现状 6 孔～24 孔电信管道，为项目提供电信接

入。

（九）有线电视规划

本项目信号源引自现状黄村火车站有线电视机房。项目周

边有线电视管线已按规划实施，具体如下：沿项目周边义锦南



街、义忠路有现状 2 孔～4 孔有线电视管道，为项目提供信号

接入。规划在本项目范围内新建 1 座有线电视落地交接箱，需

在下一阶段结合地块方案统一安排。

五、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

本项目范围内涉及 5 条道路，除社会停车场内计容街坊

路，其他道路及配套管线均已按规划实施。本项目及周边区域

市政道路及管线实施率较高，现状市政设施基本能够满足本项

目需求。但为满足本项目周边区域发展需求，一是建议尽快推

进双源 110 千伏变电站建设工作，解决现状 110 千伏变电站负

载过高的情况。二是鉴于周边部分道路为新建道路，为提高周

边区域现状雨水排除标准，建议后续结合道路更新、雨水提标

改造等工程有序开展义忠路、新源大街等规划雨水管道建设工

程。

本项目地块内新建分布式能源站、中低压调压箱、有线电

视落地交接箱等市政场站设施。经初步估算，本项目市政交通

保障工程建设项目清单（工程规模、工程投资、建设时序等）

详见附件。

六、初审意见

（一）委内意见

经我委相关部门通过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研究，原则同

意该项目方案，具体意见如下：

请做好与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衔接工作。请与《北京大

兴区大兴新城核心区 DX00-0101 等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街区



层面）（2020 年-2035 年）》做好衔接。请与已批复的核心区

控规做好衔接，落实公厕布局。

（二）委外意见

经与市国家安全局、环保、发改、水务、城管、交通、自

来水、电力、燃气、歌华、联通、电信、移动、交通支队、大

兴区通管办等相关单位通过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研究，原则

同意该项目方案，具体意见如下：

1.国家安全局：不涉及。

2.发改、交通、城管、自来水、燃气、大兴交通支队、大

兴区通管办、电信、联通、歌华、移动：同意。

3.电力：同意。一是地块内拟建配电站室应按照北京市地

方标准 DB11/T 1894—2021《10kV 及以下配电网设施配置技术

规范》要求进行建设，应地上设置。二是该项目涉及电力设施

迁改，请提前与我公司联系，按照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迁改管

理相关要求进行办理。三是请结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

4 部门《关于印发北京市电力接入工程费用纳入土地开发支出

定额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京发改〔2023〕597 号）等相关

要求开展后续工作。

4.环保：同意。（1）合理规划布局，做好建设期、运营

期大气、噪声等污染防治工作，降低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

响.（2）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。项目实施区域内如发现废弃水

源井，须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要求进行封填，避免造成地下水

污染。此外，项目实施方案中须明确施工阶段产生的各类污水



的排水去向，确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。（3）加强土壤安全利

用。在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过程中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防

止、减少土壤污染，如有发现危及环境的物品或事件，应及时

上报政府有关部门，同时做好防护工作，将环境影响降至最

低。

5.水务：同意。（1）项目应根据工程建设进程办理相应

阶段的涉水事项。（2）工程开发建设过程中应满足以下要

求：a.项目周边应具备完善的供排水系统（包括供水厂、再生

水厂、供水管网、再生水管网、污水管网及雨水管网）。项目

地块周边是规划水厂或管线的，要明确规划水厂或管线的实施

主体及实施时序。b.加强海绵城市建设，综合采取“渗、滞、

蓄、净、用、排”等措施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

态环境的影响，雨水调蓄设施的布设应满足《海绵城市雨水控

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（DB11/685-2021）的要求。c.根据

《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印发<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京水务保〔2023〕17 号），位

于水土流失低风险区 A 区的生产建设项目，不需要编报水土

保持方案，但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水土保持有关技术标准做

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。d.如地块内机井需进行封填或封存，应

在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下进行。

其他告知的相关事项

1.请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按照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》

相关要求，进一步优化方案，落实海绵城市设计相关内容。



2.建议商相关主管部门，结合区域发展，加快推进周边社

会密闭式垃圾站建设，更好完善区域基础设施。

3.项目地块与地铁站点较近，建议下一阶段根据规划深化

与地铁站点接驳。

4.下阶段结合政策及地区资源禀赋深化供热方案，包括可

再生能源形式、资源量等。

5.近期市政交通保障工程建设项目清单所列内容最终以相

关主管部门批复意见为准。

专此函达。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

2024 年 5 月 21 日



 

 

 

 

表 22  市政交通保障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
 

 

类型 
 

场站名称 
 

道路名称 
红线宽度 

（米） 

 

类型 
 

管径(毫米) 
 

起点 
 

终点 
长度 

（米） 

 

投资（万元） 
 

资金来源 
 

建设主体 
 

开工时间 
 

备注 

 

 

 

 

 

 

 
内部

场站

设施

工程 

分布式能源

站 

 

-- 
 

-- 
 

-- 
 

-- 
 

-- 
 

-- 

 

1 座 
 

918 
二级开发

自筹 

 

招拍挂 
与项目同

步实施 

与项目同

步实施 

有线电视落

地交接箱 

 

-- 
 

-- 
 

-- 
 

-- 
 

-- 
 

-- 

 

1 座 
 

2 
二级开发

自筹 

 

招拍挂 
与项目同

步实施 

与项目同

步实施 

中低压调压

箱 

 

-- 
 

-- 
 

-- 
 

-- 
 

-- 
 

-- 

 

1 座 
 

20 
二级开发

自筹 

 

招拍挂 
与项目同

步实施 

与项目同

步实施 

小计        940     


